
本报讯 （记者邹倜然 通讯员刘波 金慧
萍）“叫我去参加检委会，我感到非常意外。 ”
5 月 7 日， 浙江君安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心中依旧难掩激动。
两天前，她作为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被杭州
市下城区人民检察院邀请参加检察委员会。
在会上，检委会委员与她面对面沟通，仔细
听取她的辩护意见。 这也是浙江省检察机关
首次邀请律师列席检委会听取辩护意见。

据了解， 检察院检委会是检察机关的最
高权力机构，通常的重大案件、疑难案件或者
分歧比较大的案件才会上会讨论， 涉及案件
的定性等问题更会显得“封闭且神秘”。此前，

辩方缺席，成为检委会、审委会模式被诟病的
原因之一。

今年 5 月，一起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
在杭州市下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
官发现，该案案情复杂，社会影响较大。同时，
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还向检察官提出了无罪辩
护的意见。为更好地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双方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下城区检察院决定邀请
被害人与嫌疑人双方的代理律师列席检委
会， 由检察长与 8 名检委会委员直接听取律
师意见。

5 月 5 日，这一场特别的检委会在下城
区检察院举行。 在承办检察官向检委会汇

报完案情后， 受邀到场的陈诚向全体检委
会成员提出了自己的辩护意见并说明了理
由。 被害人近亲属的诉讼代理律师因工作
原因未能列席， 但也向检委会提交了详细
的书面代理意见。 检委会委员仔细听取了
律师意见， 并根据承办人的汇报和两位代
理律师的意见，对案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这 是 陈 诚 执 业 以 来 第 一 次 参 加 检
委会 ， 与检 委会委员面对 面 进行 交流 ，
让她感 到既 忐忑又 意外 。 陈诚认 为 ，检
委会听取代理律师意见 ， 体现了检察机
关对律师的充分尊重 、 对案件的高度负
责 ， 她对检察机关客观公正审查案件充

满了信心 。
下城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晓光表示， 邀请

律师列席检委会是一个尝试， 成熟之后将逐
步推行。 对于案情复杂、社会影响大、律师做
无罪辩护等案件， 将考虑把律师请到检委会
上来。

浙江大学法学教授、浙江省法官检察官
遴选委员会专家委员翁国民认为，检察官和
律师共同承担着发现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
律的责任，只有彼此尊重和良性互动，才能
进一步促进司法公平正义。 推行检委会听取
律师意见制度， 既保障了律师的执业权，又
提高了诉讼的合理性,是一种双赢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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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会议”开门迎客 控辩双方当面沟通

浙江首邀律师成检委会“座上宾”

□本报记者 卢越
浙江检察机关首次邀请律师列席检委

会， 此番尝试得到外界关注， 被认为是基于
“构建新型检律关系， 依法保障律师职业权
利，最大限度保障人权”。

受邀的律师陈诚表示， 第一次参加检委
会感到很“意外”。 这是因为，检察委员会，这
个由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
及有关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的会议， 长期以
来都是“闭门会议”的格局，律师、嫌疑人和被
告人一方的声音难以“进门”，而“门内”决议

又往往对案件走向起到决定性影响。
检委会的门难进，甚至“请出”过“兄弟机

关”的公安局长。
2009 年 5 月，云南省文山州检察院与州

公安局经过磋商， 达成共识， 决定在全州检
察、 公安系统实行 “公安局长列席检委会制
度”，要求贯彻执行。此举在云南省尚属首例，
根据该检察院院长介绍，这是为了达到 “保
证办案质量、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然而， 文山州检察院的阳光检务新机制
施行一年多后，却遭到了最高检的“叫停”。

最高检认为，不管是公安局局长列席检

察委员会会议，还是检察长列席公安局局长
办公会，都缺乏法律依据。 这种做法背离了
刑诉法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
配合 、互相制约的规定 ，于法无据 ，不宜施
行。

相比之下，记者梳理发现，不少地方的检
察机关都在尝试将 “对手” 律师作为检委会
“座上宾”。

2015 年 4 月 10 日， 江苏铜山检察院在
处理一起故意伤人案件时， 邀请辩护律师参
加，成为全国首例“检律互动式”检委会，并且
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

同年 9 月，湖南出台新规保障律师权利，
规定律师可列席检委会并发表意见。 四川江
油市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也推
行规定， 要求案件承办检察官将律师意见列
入检委会议事报告中。

近年来， 关于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文件
不断出台。 2014 年 12 月，最高检出台保障律
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其中第 8 条申明“依法保
障律师在诉讼中提出意见的权利”，要求检察
机关“主动听取并高度重视律师意见”。 律师
列席检委会的实践， 或许也是探索保障律师
执业的具体方式。

●延伸阅读●

律师受邀的会议却“请出”公安局长

□本报记者 黄榆
“开枪之后一个星期没睡好觉，感觉需要

找人开导。 ”
“亲眼目睹战友受伤，我们非常需要心理

辅导。 ”
5 月 9 日， 在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西山

分局棕树营派出所，一些接受心理危机干预
的民警如是对记者说。

云南省公安厅公安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
心专职心理咨询师郭卿介绍， 民警开枪属于
刺激十分强烈的突发事件， 开枪后出现紧张
情绪十分正常。 这时及时进行有针对性的疏
导，不但能有效缓解压力，还能增强民警以后
合法用枪的信心。

2008 年 ，公安部要求警力人数在 3000
人以上的公安机关要建立民警心理健康
保护工作机制 。 2009 年年底 ，云南省和昆

明市都成立了公安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
心。

“一闭眼就出现当时的惨烈画面”
2014 年，民警王珂（化名）在处警时，遭

犯罪嫌疑人持刀袭击。王珂在口头警告、鸣枪
示警无效的情况下，开枪将嫌疑人击毙。

但是，开枪一周之后，王珂走进了西山分
局的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师缪蒙对其进

行诊断后发现，王珂出现了心悸、失眠、肌肉
紧张、有侵入性画面等情况。

犯罪嫌疑人头部之前就有撞击伤， 王珂
开枪击中其腿部，虽不是致命伤，但面对一条
生命瞬间逝去，他内心还是充满了愧疚和恐
惧。 缪蒙和王珂一起回顾整个事件，分析现
场情况，让王珂内心渐渐地恢复平静。

5 月 11 日，棕树营派出所基层民警廖小
辉（化名）坐在记者面前侃侃而谈，而在两年
前，他却是另一番境遇。

廖小辉是棕树营派出所巡逻防护民
警，2014 年他处理一起治安事件，鸣枪示警
后，他被犯罪嫌疑人打成重伤，被同事送往
医院。 在医院住院的日子，他觉得自己快崩
溃了。

“现场太惨烈了！ 我右手被打骨折，鼻子
直流血，后脑勺也缝了五针。 ”廖小辉说。

事发当天晚上十点左右， 廖小辉出来巡
逻。 发现一名男子拿一把菜刀，架在一名市
民脖子上。 另一名同伙手里拿一根半米长的
木棍，朝过路行人嚷嚷，气焰十分嚣张。

“我看到他们之后立刻鸣枪三声，表明警察
身份，但两名男子反而拿着刀和木棍朝着我冲过
来，后面的事情我就记不住了。 ”廖小辉说。

差不多一个星期，廖小辉夜夜失眠，一闭
上眼睛脑海中就会出现当时的画面。 他以为
自己会扛过去，家人也在旁边劝慰，但还是走
不出来，一直恍恍惚惚的。

公安局的领导得知廖小辉的情况， 请来
心理咨询专家缪蒙帮助。 缪蒙和廖小辉是同
事， 彼此熟悉和信赖， 两个小时的心理辅导
中，缪蒙用各种心理专业技术，让原本呼吸急
促和身体僵硬的廖小辉放松下来。 在接下来
的日子里， 缪蒙通过心理调节方式和配套的
心理辅导， 尝试将廖小辉脑海中一直不停播
放的可怕镜头慢慢“抹”去。

廖小辉觉得，每一次和缪蒙交流后，就放
松一次。 “现在这事对我来说，有印象但没有阴

影，就像喝了一碗心灵鸡汤，伤口愈合了。 ”

不是“精神病”才需要心理咨询
心理健康服务中心建立之初， 广大民警

对心理咨询服务并不领情。
“刚开始心理咨询室‘门可罗雀’，民警们

认为有‘精神病’才需要咨询。”西山分局政工
室的王晓云介绍，“我们通过多年知识普及，
来咨询的民警才多起来。 ”

“部分民警还没有真正了解和接受心
理服务工作， 没有产生心理困扰就找心理
专家的习惯， 同时也反映出建立民警心理
危机干预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 缪蒙
说 ，“事实上 ，这样的创伤在警察队伍里并
不少见， 工作的危险性不仅可能给警察带
来较高的心理压力， 甚至可能导致心理创
伤。 ”

缪蒙不仅是西山分局的心理咨询专家，
同时也是西山分局永昌派出所副所长，2000
年在派出所值夜班的她， 无意中翻到一摞民
警处警受伤的照片。 “我现在还记得那些照
片，太血腥，看完以后特别害怕。”成日恍恍惚
惚的缪蒙马上意识到自己患了心理隐疾，从
那时便开始自学心理学。

“我们现在不仅为民警做心理健康服务工
作，还把范围辐射到安保人员当中，他们和民警
一样， 也会面对突发情况， 是我们团队中的一
员。 ”缪蒙介绍，每月他们会为所里 40名民警和
88名安保人员开展两次心理健康辅导。

云南省公安厅政治部教育训练处处长孟
娟介绍，重视和加强警察心理健康，已经成为
国际警察队伍管理的基本理念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云南省仅在 16 个州市的心理服务工
作上，已累计投入经费百万余元。

据了解，目前,云南省有近 200 名民警取
得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其中 21 人专职从事民
警心理服务, 这部分民警成为推动云南省民
警心理服务工作的中坚力量。

公安队伍是人民群众的坚实依靠，但他们也会有看不见的隐伤

民警也需要“鸡汤”抚慰

秦皇岛成立首个旅游巡回法庭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润胜 通讯员邵金

霞 ）4 月 28 日 ， 河北秦皇岛市首个旅游巡
回法庭在北戴河新区圣蓝海洋公园挂牌成
立。

据北戴河新区法院院长邵中玲介绍，法
院将把旅游巡回法庭打造成为解决旅游纠纷
的快速通道、旅客维权的重要阵地、展示新区
良好司法环境和旅游环境的重要窗口。 北戴
河新区管委会调研员赵士国表示， 旅游巡回
法庭的成立标志着北戴河新区旅游服务更趋
向于法治化、人性化，为旅游市场提供了司法
保障， 能够第一时间维护好旅游者和旅游企
业的合法权益，规范好旅游市场秩序，更好地
把北戴河新区打造成为国际重要的健康旅游
目的地。

杭铁公安探索安全管控新模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铁路治安管控力

度，消除线路治安隐患，近日，杭州铁路公安
处积极协调浙江省政法委， 将铁路治安纳入
全省社会综合治理“平安通”APP 系统，实现
铁路治安信息化、便捷化、立体化防控。

该处在“平安通”APP 系统中建立铁路治
安隐患库，民警将“平安通”APP 客户端下载
到手机中，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铁路治安隐患、
闲杂人员入网、 路地矛盾等情况后， 通过
APP 实时输入到系统中，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通过客户端查看隐患进行整改， 实现路地信
息互通、行动互联。 同时，地方政府将精神病
人、违法犯罪前科人员、废品收购站点等重点
人员及场所信息录入系统， 定期更新上述人
员动态信息情况， 民警通过手机即可远端管
控，极大地降低了涉路肇事风险，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董崇楠）

吉林电务段反恐教育常态化
本报讯 沈铁吉林电务段结合所辖线路

地处边陲的特点， 不断强化新形势下反恐怖
主义法专题学习教育， 多次被评为路局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

这个段坚持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相结
合。将反恐法、铁路法等内容纳入领导班子中
心组学习、干部理论学习，每季度至少集中学
习一次。 他们在全段范围内开展反恐怖主义
法专题学习教育， 重点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什
么是恐怖活动， 如何开展反恐工作及责任追
究等，引导干部职工懂法、知法、守法。 同时，
这个段还组织青工开展护路爱路宣传活动，
先后到长珲城际附近的两所小学进行宣传护
路爱路知识，发放传单 500 余张，守住了一方
铁路平安。

（王敬秋 薄忠仁）

武铁公安处严打客运“混车党”
本报讯 为净化旅客乘车环境， 维护铁

路运输秩序，武汉铁路公安处不断加大对使
用假火车票、假铁路职工工作证等方式乘坐
火车的不法分子打击力度。 今年以来，该处
共查获各类“混车党” 997 名，其中行政拘留
16 人、收缴假证 300 余件，挽回经济损失 40
余万元。

针对这些问题，武汉铁路公安处督导车
站加强进站旅客“人、证、票”一致性查验；督
促铁路内部单位加强联防互控，并组织力量
盯控， 及时查处私带无票旅客进站上车人
员；同时，在对查处的违法人员严格依法处
理的基础上，组织进行侦查，全面搜集犯罪
线索，深挖幕后，延伸打击非法制造、出售伪
造票证的犯罪行为。 （牛振江）

视觉中国 供图

本报北京 5 月 13 日电 （记者卢越）“有
遗憾，但我接受。 ”今天，面对海南省高院决
定， 支付自己 23 年冤狱 275 万余元的国家
赔偿金后，陈满对本报记者说。

今天上午， 海南省高院发布消息称，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海南省高
院决定支付陈满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
害抚慰金共计人民币 ２７５３７７７．６４ 元。

海南省高院新闻发言人严献文解释国
家赔偿金额确定的依据时表示，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
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有关规

定，海南省高院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上年
度即 2014 年度国家职工日平均工资 ２１９．７２
元为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陈满被无罪羁
押监禁 8437 天， 向陈满支付人身自由赔偿
金 １８５３７７７．６４ 元。

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 海南省高院认
为，陈满人身自由被剥夺超过 23 年，认定为
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赔偿法》有关规定，支付陈满精神
损害抚慰金 90 万元。

面对 275 万余元国家赔偿金的最终结
果，陈满告诉本报记者，虽有遗憾但愿意接

受。他说，在精神赔偿和误工费认定方面，法
院的最终决定和本人诉求有一定差距。但是
国家赔偿法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不超
过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 35%，
此次 90 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已经超过了这
个限度，由此能看到海南省高院做出的努力
和突破。陈满目前不打算在案件上过多耗费
时间和精力，他希望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对此，海南省高院表示，理解陈满的处
境和具体情况，已经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了陈
满的合法权利。 严献文说，合议庭在法律框
架内尽了最大努力满足陈满的请求，保障好

陈满今后的生活， 整个过程做到了尊重事
实、依法办事。

今年 3 月，陈满向海南省高院申请 966
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
由赔偿金 １８５３７７７．６４ 元 ； 申请人误工费
３７０７５５５．２８ 元； 医疗费、 后续治疗费 10 万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300 万元；２３ 年的申冤
费用支出 100 万元。要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在主要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为其消除影
响。

1994 年 11 月 9 日， 海口市中院以故意
杀人罪和放火罪判处陈满死刑，缓期两年执

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15 年 12 月 29 日，
浙江省高院在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再审
此案，于 2 月 1 日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
宣告陈满无罪，当庭释放。

本报于 2016 年 2 月 20 日整版刊发
《“囚犯”陈满回家》，对该案进行报道。

海南省高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全
省法院已全面组织生效案件的评查 “回头
看”，及时发现和纠正存在的问题 ，并通过
案件研讨、庭审点评、岗位培训等，狠抓审
判管理， 认真落实司法责任制， 防范错案
的发生。

陈满 23 年冤狱获国家赔偿 275 万余元
本报追踪报道


